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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文献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统计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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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

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

题, 首先要清楚我国现阶段到底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由

于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统计方法的制约, 人们无

法得到官方的或者具有权威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直接数

据, 因此只能通过一些推算方法进行估计。笔者对文献中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统计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 以期较正确地统

计农村剩余劳动力。

1  直接计算法

1 .1 直接计算法[ 1]  直接计算法根据相关农业统计数据直

接计算农业剩余劳动力。计算公式: RDU = RE - TVE - PE

- I E - FE - CE , 其中, RDU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 RE 为

农村总劳动力数量; TVE 为乡镇企业就业量; PE 为私营企业

就业量; IE 为个体劳动就业量; FE 为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 ;

CE 为农业资源可容纳有效就业量。

RE 、TVE 、PE 、I E 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查到。对于

FE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出1994 年在城市中成功

就业的民工人数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例为5 .35 % 。假定这

一比例不变, 历年民工就业量可用该比例乘以城市就业人数

得到。据测算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国农业资源可容纳劳动

力数量为1 .5 亿 , 按照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计算出容纳系数

为6 .4 , 假设这一系数不变, 用该系数与历年农村生产性固定

资产相乘可间接得到历年农业资源可容纳的劳动力数量, 即

CE 。表1 为用该方法统计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 1] 。

  表1 数据直接计算法估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1] 万人

年份
农村总

就业

乡镇企

业就业

私营企

业就业

个体

就业

民工

就业

农业可

容就业

隐性

失业

隐性失

业率∥%
1985 37 065 6 979 - - 685 5 072 24 392 65.6

1986 37 990 7 937 - - 711 5 325 24 017 63.2

1987 39 000 8 805 - - 73 75 818 23 640 60.6

1988 40 067 9 545 - - 763 6 611 23 148 57.8

1989 40 939 9 367 - - 770 7 207 23 595 57.6

1990 42 010 9 265 113 1 491 788 8 051 22 302 53.1

1991 43 093 9 609 116 1 616 817 9 581 21 354 49.6

1992 43 802 10 625 134 1 728 836 11 179 19 300 44.1

1993 44 256 12 345 187 2 010 854 12 482 16 378 37.0

1994 44 654 12 017 316 2 551 900 15 025 13 845 31.0

1 .2  对直接计算法的评价 直接计算法的误差主要来源于

FE 和CE 估算的2 个假定。首先是容纳系数不变的假定问

题。容纳系数不变意味着固定资产和劳动在技术上是互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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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然而两者在技术上更多的表现为替代性而非互补性, 从

而容纳系数是随着农业中固定资产存量的增加而逐渐下降。

其次是流入城市岗位就业量FE 的估计中, 成功就业的

民工人数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例不变的假定也过于严格。

2  国际比较法

国际比较法是1 种较粗略的估计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方

法, 分为简单国际比较法和国际标准模型法2 种。

2 .1  简单国际比较法 根据国际范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

中国接近的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份额估算。例

如,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的4 个发展中国家斯里兰卡、

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中,12 % 的农业劳动力为剩余

劳动力。按照目前中国存在3 .3 亿农村劳动力( 主要指从事

农、林、牧、渔业的人员总数) , 我国现约有0 .4 亿农村剩余劳

动力。

2 .2  国际标准模型法 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昆通过对许

多国家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与不同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相适应的各部门劳动力份额和各部门产值份额的“国际标

准结构”, 并用所研究的国家的农业劳动力份额与该“国际标

准结构”相比较, 从而得到该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值。

该模型应用于我国, 估算结果为 : 在农业劳动力份额方面, 我

国的份额比国际标准份额高约20 % , 但在农业产值份额方

面, 我国的份额也比国际标准份额高约4 % , 两者相抵, 得出

农业隐性失业率约为16 % 。

2 .3 对国际比较法的评价 无论简单国际比较法还是国际

标准模型法都较为粗略。这种统计方法在计算过程中忽略

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别 , 如简单国际比较法中将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相近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例视为

相同, 这本身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统计误差。

3  耕地劳动比例法

3 .1  耕地劳动比例法[ 2]  耕地劳动比例法通过估算农业生

产中耕地数量与有效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来计算农业中的剩

余劳动力。各年的农业有效劳动力数量等于当年的耕地数

量除以这一比率, 而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就等于农业劳动力

总量减去有效劳动力数量。该方法的关键是如何确定耕地

与有效劳动之比。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假定某1 年没有农业

剩余劳动力 , 以该年的耕地劳动比作为系数, 同时假定这一

比例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表2 为用该方法统计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 估算

时假设1957 年我国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按照这1 年的耕

地劳动力比进行计算[ 2] 。

3 .2 对耕地劳动比例法的评价  假设1957 年我国没有剩

余劳动生产力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首先, 约翰. 布克(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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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 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20 世纪前半期我国农业并没有

剩余劳动力。其次, 我国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原因是

建国后人口的高速增长。1949 年至1957 年、1961 年至1973

年是2 个人口增长的高峰期 , 因此1957 年的劳动人口数量尚

未受到人口增长的影响。基于上述, 认为1957 年我国不存在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合适的。

假定耕地与有效劳动比例从1957 年开始一直保持不变

是估算误差的主要来源。农业中的技术进步会对该比例产

生影响。其中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会使该比例增大 , 而节

约土地型的技术进步会使这一比例减小。由于我国剩余劳

动力的存在 , 并且数量巨大 , 因而在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中

节约土地型的技术进步要强于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因

此, 我国的耕地与有效劳动之比是逐渐减少的 , 因而造成估

算结果偏高。

  表2  耕地劳动比例法估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

年份
农作物播种面积

万/ hm2

农业劳动力

万人

农业剩余劳动力

万人

1957 15 724 .4 19 310 0

1962 14 022 .9 21 178 4 000

1965 14 395 .7 23 398 5 639

1970 14 348 .7 27 814 10 097

1975 14 954 .5 29 460 10 989

1980 14 637 .9 29 425 11 417

1985 14 362 .6 31 187 13 504

1989 14 655 .4 33 170 15 159

1990 14 836 .2 38 808 20 529

1995 14 966 .0 35 971 17 518

4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法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采用先估计农户劳动力资源达到资

源有效利用时所需的劳动量, 然后根据农村现有劳动力和该

估算数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

假设农户的劳动力资源L 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进行配

置, 农业劳动力为 La , 非农业劳动力为 Ln , 农业劳动生产率

为 Wa , 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Wn ,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

产率为零,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比例为 P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到非农生产后应当使得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农业劳动生

产率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即

Wa/( 1 - P) = Wn 或 P = 1 - Wa/ Wn

根据农调队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

年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数据, 计算我国农村

劳动力在不同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从而得到农业剩余劳

动力的比例为 P , 用 P 乘以农业劳动力数量( 来自《中国统计

年鉴》) 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表3 为用该方法统计的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 4] 。

  表3 中国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估计[ 4]

年份
农业剩余

劳动力比例

农业劳动力数量

万人

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万人

1997 0.405 3 37 519 15 207

1998 0.410 2 37 002 15 180

1999 0.458 9 36 791 16 884

2000 0.465 7 36 571 17 032

5  农户劳动力模型[ 5]

5 .1  该模型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  农户的生产行为是农

户将根据经济环境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的状况配置各种生

产要素, 使得生产收入达到最大化。农户当前的农业劳动力

数量与达到其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之差

就是该农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某一组群农户中的各户的

农业剩余劳动力之汇总即为该组群农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该模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概念不需要农业边际劳动生产

率等于零的假设, 其核心思想是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追求收入

最大化。只要未达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农户就有动力去

调节其生产要素的配置。因此, 该概念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与实际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联系得更为密切 , 农业剩余

劳动力不仅仅只是农业内部的事情, 与农户所有可能选择进

行经济活动的行业和地区都是相关的。该概念下 , 农业剩余

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有区别的。

5 .2  农户的生产行为模型 假设农户在不同的行业i 中分

配其家庭劳动力,i 行业的生产函数为:

Qi( Ai , Li , Ki) ( 1)

其中 Ai 、Li 和 Ki 分别为从事 i 行业农户所投入的土地、劳动

和资金。假设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效益不变条件 :

Qi = Ai �Qi/ �Ai + Li�Qi/ �Li + Ki�Qi/�Ki ( 2)

另外, 农户的劳动力配置满足下列约束条件: K= ∑i Ki ( 3)

L = ∑iLi ( 4)

L 为农户家中的劳动力总量, K 为资金总量。

农户从事 i 行业的纯收入 I i 为:

I i = piQi - pL
i Li - pK

i Ki ( 5)

式中, pi 为 i 行业的产品的价格 , pi Qi 即为该行业的毛收入。

P L
i 为从事 i 行业的劳动成本。若 r i 为利率, 则 p K

i = ( 1 + r i)

为资金成本。

假设农户的关于劳动和资金配置行为是使其所有行业

的纯收入之和最大化 , 即:

Max ∑i( pi Qi - p
L
i Li - pK

i Ki) ( 6)

式中, Ki ,Li 约束条件为: K= ∑i Ki ;L = ∑iLi

( 6) 式最优化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Λ= ∑i ( pi Qi - pL
i Li - p K

i Ki) + λ( L - ∑iLi ) + η( K -

∑i Ki) ( 7)

式中, λ和 η分别为劳动和资金的拉格朗日乘子。

( 6) 式的最优解应满足如下一阶条件:

�Λ/ �Li = �I i/ �Li - λ= p i�Qi/ �Li - pL
i - λ= 0 ( 8)

�Λ/ �Ki = �I i/ �Ki - η= pi�Qi/ �Ki - p K
i - η= 0 ( 9)

将( 2) 式代入( 8) 式, 并重新整理, 可得:

( pi Qi - pL
i Li - pK

i Ki) / Li - Ki ( pi�Qi/�Ki - pK
i ) / Li - pi

( Ai/ Li) �Qi/ �Ai = λ, 即:

I i/ Li - Kiη/ Li - pi( Ai/ Li) �Qi/ �Ai = λ= �I i/ �Li ( 10)

( 10) 式即为在资金和劳动配置均衡下必须满足的必要条件。

对1994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 得出全部农户中约有

24 .91 % 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按这一比例推算, 全国的农业

剩余劳动力约为:45 000 万/ 人×24 .91 % = 11 210 万/ 人。

对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农业剩余劳动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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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总分数、所修课程整体成绩、核心课程不及格门数等。一

些大学只要求硕士生提交一篇类似文献综述的小论文、实习

报告或课程设计作品, 但要求所提交的作品必须表现出独立

进行科研的能力和创造性。由于课程考核非常严格, 研究生

压力较大, 学位质量得到了充分保证。

  表2 美国研究生课程成绩记载方式

成绩记载方式 成绩等级

用字母表示 A A- B+ B B- C+ C C- D+ D D- F
用阿拉伯
数字表示

4 .0 3 .7 3 .3 3 .0 2 .7 2 .3 2 .0 1 .7 1 .3 1 .0 0 .7 0 .0

相当于
100 分制

100 92 .5 82 .5 75 .0 67 .5 57 .5 50 .0 42 .5 32 .5 25 .0 17 .5 0 .0

5  启示

5 .1  培养模式要适应学位定位的需要  美国的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体系很完善。各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既各具特点, 又互相

补充,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美国的学位制度分为3 级, 即学士、

硕士和博士。博士生教育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最高层次, 代表

着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最高水平, 强调的是创造能力的培养、创

新精神的塑造和创造成果的产出。美国本科教育已经普及, 而

硕士作为学士后教育, 也有普及的趋势。硕士学位分为2 类。

一类是过渡性学位, 主要为博士教育提供生源; 另一类是终结

性学位, 是硕士层次学位的主体, 主要结合职业需要进一步强

化职业训练, 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

要。有了这样的分层和定位, 在培养模式的构建上, 研究生培

养模式既有相通之处, 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农科专业学位

尽管类型很多, 但都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点, 注重职业需要, 强

调与职业相关联的课程训练与实习。

5 .2 培养模式要符合同级学位的同质要求  一般地, 美国

同一专业同时可以授予学术性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种。学术

性学位则以科学学位为名, 而专业学位则以专业名称为名。

美国农科专业硕士学位和学术性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入学形

式是一致的 , 均以 GRE 成绩作为一项资格认定条件, 但专业

硕士学位研究生所要求的 GRE 成绩略低一些。另外 , 面试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专业硕士学位和学术型硕士学

位研究生课程也是相通的、开放的, 可供两类研究生进行选

择。由于在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时, 专业学位研究生所

要求的总学分一般要比学术性学位研究生的学分高, 同时还

有一些应用型核心课程要求必修 , 从而保证专业学位教育的

特质。在美国, 学术性硕士研究生虽然没有攻读哲学博士学

位, 但是也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应用型核心课程 , 从而获得专

业硕士学位; 而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也可通过选择一些专业

理论课程 , 达到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条件。美国硕士学位研

究生一般都不要求提交学位论文 , 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培养是

通过课程来完成的。因此, 尽管没有学位论文的要求, 但由

于课程考核要求非常严格, 授予的学位质量并没有降低。这

样就保证了两种类型学位质量处于同一水平, 有了可资对比

的参照系, 也易被社会和研究生认可。

5 .3  培养模式要具有自身的特质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

标在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因此在生源的选择、学习形式、课程

设置、课程教学、指导方式、学位要求等方面均应围绕着应用

型人才培养目标来构建。美国的专业设置与职业结合紧密 ,

农科硕士专业学位也与涉农职业结合得非常紧密。对于同

一名称的硕士专业学位, 各校在培养方面也有各自的特色和

侧重点, 同时也表现出了地域性差异, 以服务于带有明显地

域特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知识结构设计是实现培养目标

的根本所在。农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充分反映

了知识的宽广性和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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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低收入水平的农户中。虽然高收入的农户中也存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 , 但在所有的农户中所占比例很少。低

收入水平的农户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特征是非农就业

不足, 而高收入水平的农户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特征

是不能放弃农业生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并不单纯由

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比例的高低来决定, 它还与农户

的农业和非农业相对收入水平( 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比较

利益) 有关系。低收入农户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应该从提高它们的非农就业水平来提高其收入水平, 并同

时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水平。从整体上看 , 在非农就业机

会有限的情况下 , 过高的非农业收入水平会导致农业剩余

劳动力的扩大。在实现劳动力均衡配置时 , 农业的劳动收

入水平应该高于非农产业的劳动收入水平。提高农产品收

益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而且可以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

5 .3  评价 该模型还较粗糙 , 有待于进一步的数据验证工

作, 特别是有关剩余劳动力的估算。但这一方法提供了一

条通过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思路。

6  结语

综上所述 , 现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统计方法都或多或

少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假设过于严格, 模型不够完善等, 导

致统计结果被高估或低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统计结果,

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转移问题 , 并且会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提

高, 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 , 虽然这些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但为今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统计方法

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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